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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伯藜假期社会实践项目指南

（2021） 

为进一步推动我会与项目合作院校的协同育人工作，增加陶学子

接触社会、了解社会的机会，培养陶学子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

我会将鼓励陶学子以“伯藜学社”为载体，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，

学以致用，积极组织开展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。假期社会实践活动要

坚持勤俭节约，杜绝铺张浪费，确保让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效益，

为此，我会特制订本指南，供各项目合作院校“伯藜学社”遵照执行。 

一、项目形式 

“伯藜假期社会实践”项目的主题与形式应着重于让陶学子接触

社会、了解社会，通过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具体社会实践项目，在实

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，促进陶学子的成人、成长、成才。“伯藜

假期社会实践”项目应坚持“知行合一、真题真做”，避免形式主义

和走过场。我会鼓励陶学子结合自身专业特点，设计开展回到家乡、

服务家乡、贴合我会宗旨和愿景的项目。 

二、申报范围 

项目申报遵循自愿的原则，我会 22 个项目合作院校所有陶学子

都有申报此项目的资格。申报一般以团队形式申报，团队人数以 5-10 

人为宜，团队成员必须是陶学子，暂不接纳非陶学子参加。“伯藜支

教”项目参照《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“伯藜支教”项目指南》另行

规定。 

陶学子可以跨年级、跨院系组队，原则上不鼓励跨院校组队。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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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有需要，必须明确由一所院校为主导，且得到其他参与院校共同批

准，项目经费下拨至主导院校，主导院校对该团队的组织实施负责。 

我会支持的暑期社会实践立项范围包括乡村支教、乡村社会调研、

乡村志愿服务、陶校友寻访四大类；支持的寒假社会实践立项范围包

括乡村社会调研、乡村志愿服务、陶校友寻访三大类。 

乡村社会调研类项目主要包括下列 7类主题：农村基础教育、农

村就业创业、农村留守群体现状、农产品销售、农村文旅产业、农村

医疗及养老服务、农村环境治理等。如有其他认为值得关注的乡村振

兴主题也可申报。调研类各项目合作院校可视情况安排对应的配套资

源支持。调研类项目必须要有调研报告作为结项材料。 

陶校友寻访类项目是指通过寻访已毕业的优秀陶学子，增进伯藜

学社在籍学子与毕业学长之间的联系和交流；提升陶校友凝聚力和使

命感，促使他们主动自发为学社反哺服务。同时将寻访内容整理成稿，

树立具有伯藜精神的成长榜样，成为更多陶学子学习的楷模、追赶的

目标。陶校友寻访类项目要求以典型陶校友的成人、成才、成业经历

为主题，以其校内外成长故事诠释个性化的伯藜精神，撰写 2000 字

-3000 字的稿件作为结项材料。 

三、操作流程 

（一）项目宣传 

每学期初，我会向项目合作院校发布当学期《关于陶学子伯藜假

期社会实践项目申报的通知》，各项目合作院校应通过各种渠道向所

有陶学子开展宣传动员工作，鼓励广大陶学子积极组团申报参与我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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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起的伯藜假期社会实践项目。 

（二）学生层面项目申请 

各项目合作院校陶学子以本校为单位自行组队，或由项目合作院

校学生资助中心、主要负责“伯藜学社”的院（系）辅导员、班主任

指导组队。每个团队需确定一名陶学子负责人、一名指导教师，指导

教师需参与“伯藜假期社会实践”项目的设计、指导、实施、跟踪、

评估等过程。“伯藜支教”项目要有带队老师，带队老师可以是指导

老师，也可以是二级学院的老师。各团队陶学子负责人需通过我会管

理系统填写“伯藜假期社会实践”项目申请相关信息，上报项目合作

院校进行审批。 

陶学子在立项申报时，支教类项目必须提交当地政府的接收函、

课程表、课程教案，调研类项目必须提交调研问卷提纲和问卷。 

（三）合作伙伴院校申请 

每年 12 月 1 日-15 日（寒假社会实践）、4 月 1 日-15 日（暑假

社会实践）我会接受项目合作院校“伯藜假期社会实践”项目申请。

项目合作院校应进入我会管理系统对陶学子申请项目进行审核，对审

核通过的项目上报我会进行审批。 

（四）基金会进行项目审批 

每年 12 月 15 日-30 日（寒假社会实践）、4 月 15 日-30 日（暑

假社会实践）我会对项目合作院校申请的“伯藜假期社会实践”项目

进行审批，决定预算增减和是否立项，并将审批结果反馈给项目合作

院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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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未通过审批的项目则流程终止，对于通过审批但仍需修改的

项目，我会将申报项目连同修改意见退回至项目合作院校进行修改。

项目合作院校需在一周内通过我会管理系统重新提交或者做出放弃

申请的反馈，直到正式通知确定立项。  

（五）立项结果公布 

我会向项目合作院校发布假期社会实践项目立项结果的通知。 

（六）经费拨付 

为加强财务管理，确保经费合理使用，我会审批立项的“伯藜假

期社会实践” 项目活动经费拨付方式将由基金会与学校具体商议。 

（七）项目实施 

（八）结项宣传 

我会向项目合作院校发布《关于陶学子伯藜假期社会实践项目结

项申报的通知》，各项目合作院校在收到通知后，根据《假期社会实

践项目指南》中相关规定，组织、指导陶学子开展结项申报等工作。 

（九）学生进行结项申请 

各团队陶学子负责人需在“伯藜假期社会实践”项目完成后通过

我会数据库填写“伯藜假期社会实践”项目结项信息，上报项目合作

院校进行审批。财务审计一栏每项支出都需要有相对应的正式发票复

印件。 

（十）院校进行结项审核 

新学期开始后两周内，我会接受项目合作院校的“伯藜假期社会

实践”项目结项申请，项目合作院校应对陶学子提交的“伯藜假期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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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实践”项目结项材料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上报我会进行审批。 

（十一）基金会进行结项审批 

我会将对项目合作院校提交的“伯藜假期社会实践”项目结项申

请进行评估审核，并将审核意见反馈给项目合作院校，项目合作院校

应根据审核意见，修改或补充结项材料。 

陶学子在提交结项材料时，应与立项申请书中拟提交结项材料一

一对应，提交的材料包括活动照片、新闻稿、签到表、团队成员小结、

财务票据照片、总结报告等；调研类项目还需要提交一份调研报告。 

提交的宣传材料媒介可包括：电视、报纸、网站、电台、微信、

微博等媒体的报道，并附上宣传链接。除宣传材料外，各团队可提交

所获奖项材料，包括：项目获奖证明、团队成员获奖证明、论文发表

截图等等。 

 

（伯藜假期社会实践项目流程图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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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伯藜假期社会实践 

项目财务管理规则 

一、预算拟定和经费管理 

（一）实际支出金额必须严格按照预算金额进行控制，即实际支

出金额的每一项应小于或等于预算金额的每一项。 

（二）没有超出预算金额的部分应该按照实际支出金额支付。 

（三）预算金额各子项之间，经费不能随意互相调整使用，如有

调整必须先报基金会进行审批。 

（四）如因项目活动有变化导致需要调整预算金额的，项目合作

院校必须先报我会进行审批。 

二、报账程序和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根据我会拨款数目，项目合作院校需提交与拨款金额相符

的捐赠收据，用于我会的审计，发款单位需和收款单位相同。 

（二）项目合作院校需提供各具体款项的正式发票复印件，发票

原件供项目合作院校在本校财务报销使用。 

（三）陶学子在我会管理系统“财务审计”附件栏提交财务材料，

所提供材料需与横向的财务小类一一对应。如存在一个小类对应多张

票据的情况，可以拼成一张图，要求清晰可见。或者在附件栏中提交

说明，同时将相关材料提交至我会管理系统“其他附件”栏目中。 

（四）我会的拨付款以最终实际发生款执行，实际支出金额总额

不能超过预算金额总额，各分项预算金额也不能超过。 

（五）在项目结束后，如首付款剩余经费大于等于 1,000 元，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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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退还给我会，我会退还首付款捐赠票据，项目合作院校根据核定

款项重新开具票据。如剩余经费小于 1,000 元，建议可以转入伯藜学

社经费账户中。 

三、经费使用 

（一）实践过程中陶学子因实践地点等条件限制，无法开具发票

的，可以按照餐费补贴、交通补贴的形式列入预算。补贴签收单需写

明支出金额明细，需要收款人进行签字。 

（二）实践过程中陶学子如有大量电话沟通的需求，可参照一个

假期社会实践项目 100 元的标准列入预算。 

（三）实践过程中陶学子如有餐费的需求，可按照每人每天 20

元-30 元的标准列入预算。 

（四）假期社会实践项目参与的陶学子必须购买保险，保险标准

参照每人 30天 60 元以内的标准列入预算。 

（五）我会不支持实践过程以外的任何路程费用，陶学子在实践

过程中的交通费一律按照硬座或二等座以下（含二等座）的标准执行。

“伯藜支教”项目中带队老师的交通费可按照硬卧、二等座以下（含

二等座）的标准执行。 

（六）陶学子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如实际车费支出高于从实践地

点到学校的费用，则按照从实践地点到学校的标准申报。如实际车费

支出低于从实践地点到学校的标准，则按照实际车费支出申报。 

（七）陶学子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如有切实需要购买不方便携带

的大件生活用品，则可按照每人 50 元生活费的标准列入预算，但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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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坚持节约的原则；生活费和药品费不可同时申报。 

（八）我会对于将申报经费用于购买物资捐赠给第三方的行为不

予支持，伯藜支教项目所购买的教具应尽量做到重复利用。 


